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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BA_E6_B8_B8_E6_c122_481692.htm 杀人，只在游戏里

才成为游戏。 在会见室暗淡的灯光下，面对着木讷萎顿的“

犯罪嫌疑人”，我想像不出他们杀人时的决绝与冷酷。他们

曾在满目的血色中体验过极端的刺激，而现在游戏已经结束

，在区别于许多国家的严历的死刑制度之下，他们大多将在

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被程序化地停止呼吸和思想。 --死刑，

是文明社会才有的另一种杀戮和游戏。一个人的生命以公众

的名义被剥夺，而他做过的恶行，成为公众饶有趣味的谈资

。 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他在夜间经常拉一些“小姐”下

班，全身心投入经济活动的“小姐”们，经常为了免除车费

慷慨赠“油”。这位司机同志也没客气，揩上两把，折抵了

五块或十块的车费。 但更进一步的活动，这位司机却是不干

的。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差点为这个送了性命。 他说有个女

的四十多岁，朋友才三十几岁，也是开出租车的⋯⋯ 我说我

知道了，你说的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故事在这个城

市里名噪一时。报纸上曾经用过的标题是“恶魔司机杀人焚

尸”，司机的名字是某某某⋯⋯ 司机有点被吓傻了，被这样

的“抢答”吓傻了。他一定心想，俺才只说了个开头啊--对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呵呵，我说，这个案子就是我们辩

护的，我是辩护律师之一。 “他和那个女的姘了一段时间⋯

⋯” “死者是一个卖淫女，谎称自己是酒店老总。” “女的

找他要钱⋯⋯” “是敲诈，而且女的还让人跟踪他的小孩。

” 司机显然被这些新鲜的细节和确定的口吻所震撼。尽管，

他是杀人者的朋友，他也知道那个“杀人狂魔”不过是个老



实巴交甚至有些傻气的出租司机，但这些常识，在被转述多

次的“事实”冲击下，早已一溃千里。 语言从来都是一柄利

器，中伤别人，或都割伤自己。 如果没有法律严密的程序和

证明规则，命案在身，舆论如斯，嫌疑人真的只有坐以待毙

。只是，出于习惯或冷漠，在眉飞色舞的谈论和喊杀声中，

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一种危险，“以人之祸，推之及己”，

在以下的案件事实里，我不知倘使主角换作其他人会不会有

同样的血案发生： 某夜，出租驾驶员送一女子回家，途中，

衣着光鲜，操一口上海普通话的中年女子自称某酒店老总，

爽快地答应司机：“开出租能挣几个钱，到我公司来！”下

车后，女子称未带零钱，即让司机陪其回家取钱。进门后，

女子邀驾驶员坐一会儿，后自行除去上衣⋯⋯注意：这里没

有钱色交易。几日后，驾驶员发现下体不适，确诊性病后，

方怀疑起女子身份。找女方质问，女方反称自己被染性病，

索钱医治。之后，驾驶员在得知女儿放学被人跟踪，虑及女

子自称的“黑白两道通吃”，迫于经济困窘，携刀前住女子

住处，意图警告女子。但女子不为所动，反而挥拳相向。情

急之下，驾驶员连刺十四刀后慌忙逃离。次日夜，因害怕遗

留痕迹，驾驶员再次返回现场，浇洒汽油后焚毁现场。 所谓

杀人，事出有因，焚尸之说，应为毁坏现场。如果不区别这

些情节，如果以众说定案，恐判决结果绝非“死缓”。这样

的结果，让也让作为律师的我感到了工作的意义和成就。 在

杀人的故事里，游戏的规则得到严格的遵守，这才应是最好

的传颂。 附：一审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某某律师事

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赵某某

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们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卷宗材



料，并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了解，今天又认真参加了本案的庭

审。我们对承办此案司法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深入细

致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表敬意。 赵某某的行为给被害人

及其亲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在此，我们也代表赵某某

本人向本案被害人朱某某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深深的歉

意。但作为赵某某的辩护律师，我们还是要依据事实和法律

认真履行辩护人的职责。对于本案，我们发表以下几点辩护

意见： 一、本案事出有因，且被害人有重大过错 客观地说，

是被害人朱某某一手“导演”了这起案件。初次见面，被害

人即自称“酒店老板”、“老总”，邀请被告人“别开出租

车了，到我公司来，给你开高工资”，以此骗取出租车司机

赵某某的信任感。当晚，被害人以“没有零钱付车费”为由

让被告人陪其回家取钱，在出租屋内，被害人又主动除去外

衣，要求被告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完全被蒙蔽的出租车司机

在被感染性病乃至被抓捕之后，还不知道所谓的“朱总”竟

是长期靠卖淫为生的违法人员。在确诊身患性病后，被告人

找朱某某核实病因，朱某某当即反咬一口，说自己被对方传

染了性病，要“借钱”看病。自此，朱某某不断采取各种手

段向被告人索要钱财。扬言“黑白两道通吃”、“不给钱就

找到你家”，为达索要钱财之目的，朱某某还多次尾随被告

人，甚至派人跟踪、恐吓赵某某年幼的女儿。正是由于被害

人的步步紧逼、不依不饶，终于导致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承受

着巨大压力的被告人在协商不成后，情急失控，怒杀卖淫女

。 被害人家属在民事调解过程中也承认，朱某某由于案发前

得知女儿要从日本回上海，当时是急于筹钱回上海看女儿，

向被告人索要的5000元成了“要命钱”。 纵观案件发展的全



过程，被害人隐瞒身份、设下圈套、传染性病、敲诈钱财，

被害人朱某某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其过错

是明显而且始终存在的，尽管这不足以成为被告人杀人的理

由，但这正是案发的主要原因，对此，提请法庭予以充分注

意。 二、被告人积极认罪，具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无论是在侦

查阶段还是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

行为，其口供也是始终如一的。在羁押期间，被告人在与律

师会见时也多次表示“良心上不安”、“对不起死者及其亲

属”，对自己因一时冲动而造成的犯罪后果表示深深的悔恨

，并委托律师转告其家人，一定要尽量在经济上给予被害人

家庭经济上的补偿。 三、被告人及时支付赔偿款，被害人亲

属表示真诚的谅解 由于被告人真诚悔罪及其亲属积极配合，

被害人亲属已于开庭前自愿与被告方达成民事损害赔偿协议

，明确表示放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的哥哥多

次表示，对事件的发生双方都有责任，现在恶果既已酿成，

也不愿看到又一个家庭破碎，因此特别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从轻判处。被害人的女儿也特地从上海赶来，并自书谅解

意见，委托辩护人转交法庭，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害

人家属的谅解意见情真意切，入情入理。之所以如此，除了

被害人亲属深知被害人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外，也因为

在协商过程中被害人亲属深刻体会到被告人悔罪的诚意。被

告人夫妇均为下岗职工，现所住房屋系2003年按揭购买（房

屋总价13万元，货款9.6万元），其家庭收入在每月还完按揭

款之后，只够勉强维持生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被告人

委托家人四处筹借钱款，及时履行赔偿协议，其行为充分慰

籍了被害人亲属的情感，尽可能的弥补了被侵犯的社会关系



。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

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辩

护人提请合议庭对此量刑情节予以充分注意。 四、被告人一

贯表现良好，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 在此案之前，被告人无

论是在原工作单位还是下岗后打工期间，都能安分守己、遵

纪守法。原合肥市某厂曾连续授予被告人“先进生产工作者

”、“先进工作者”称号，被告人现所在合肥某某出租汽车

公司也曾于2003年评选其为“优秀驾驶员”。被告人的同事

、邻居、亲友的一致评价都反映其为人一贯“老实内向、勤

劳厚道、胆小怕事”，与人为善，从不惹事生非，发生此案

，出乎群众的意料。 五、与起诉书中指控应区分对待的若干

事实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因私报复，蓄意持刀杀害被害人并

焚尸”。通过法庭调查可以发现，被告人的杀人行为并非有

所预谋，而是在得知女儿被人跟踪、其家人人身安全受到威

胁之后，希望通过协商与被害人了结纠纷，携刀前往是因为

害怕被害人邀人对自己实施侵害，所持刀具也是因其长期从

事夜间驾驶防身备用的，被告人主观上本无杀人动机。案发

前后被告人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蓄意杀人”与事实不符。此外，被告人事后再次前往

现场，泼洒汽油并点火焚烧，其目的不是为了焚尸，而是因

为害怕现场遗留痕迹，意在毁坏现场。这一行为应与“焚尸

”严格区分。 本案发生之后，在合肥市广大出租车司机和群

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本案被告人并没像普

通的杀人案件中的被告人一样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而是引

起了人们广泛的同情。人们在心里设问：“任何一个普通人



遇到此类事件，惨案是不是仍会发生？”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在采访本案被告人时，其问题也集中在“为什么一贯的‘老

实人’会有如此越轨之举？为什么一个‘好人’会沦为罪犯

？”在情与法的冲突中，我们恳请人民法院在追究被告人刑

事责任的同时，充分考虑案件的特殊情节，在法律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平衡中，对被告人做出公正的判决。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